
辽宁省科学

辽宁省工业和

辽科发 (⒛21)⒛ 号

关于印发 《辽宁省典型实质性产学研联盟

评估评价办法 (暂行 )》 的通知

各市科技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,沈抚示范区产业创新局,各

省级以上高新区,有关高等学校、科研院所 :

现将 《辽宁省典型实质性产学研联盟评估评价办法 (暂

行 )》 印发你们,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推进落实。

(此件公开发布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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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典型实质性产学研联盟评估评价办法

(暂行 )

第一条 为加快构建实质性产学研联盟,推进在企业、科研

院所、高等院校之间建立内在利益机制,引 导激励创新要素向企

业集聚,依据 《辽宁省建设实质性产学研联盟工作指引 (暂行 )》

(以 下简称 《工作指引》)制 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典型实质性产学研联盟 (以 下简称
“
典

型联盟
”),是指各市及沈抚示范区按照 《工作指引》推进建设、

已在
“
辽宁省科技创新综合信息平台

”
各案、依据各地区评估评

价结果择优推荐、且经省科技厅及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择优确认的

典型联盟。

第三条 典型联盟评估评价工作由省科技厅会同省工业和信

息化厅共同负责组织,各市及沈抚示范区科技管理部门会同本地

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配合开展相关工作,评价结果作为激励实

质性产学研联盟开展试点示范的主要依据。

第四条 对典型联盟的评估评价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:

1。建设方向评价。联盟所属技术领域是否符合 《关于提升产

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总体方案》中明确的 34个重点产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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链建设方向,《 辽宁省提升创新链整体效能实施方案》中明确的

31个重点创新链建设方向,以及 《辽宁省工业重点产业链建设

相关方案》中明确的γ 条重点产业链建设方向。

2。 利益机制评价。联盟协议是否完善,组织管理体系、利益

联结机制是否健全,是否建立有效的决策执行与监督机制、稳定

的长效合作机制和开放共享发展机制等,合作研发项目产生的成

果和知识产权是否通过协议明确权利归属、许可使用和转化收益

分配的办法。

3。 创新 目标评价。联盟的技术创新 目标是否明确,开展的技

术创新活动是否体现所在产业领域的重大技术创新需求,是否有

利于推动相关产业实现重大技术突破,形成产业核心技术标准 ,

是否能够形成生产力。

4。创新能力评价。
“
盟主

”
企业是否联合承担省

“
揭榜挂帅

”

科技攻关计划、省重点科技攻关计划,或 牵头承担国家科技重大

专项、重点研发计划等科技计划项目;是否建有国家工程技术研

究中心、技术创新中心或省级重点实验室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、

企业技术中心等研发平台,或建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研发机构;已

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的,在上一年度评价中

是否达到合格以上等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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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人才引进评价。
“
盟主

”
企业或主要成员单位评价周期内

是否承担省
“
带土移植

”
引育计划,是否成功引进域外高层次科

技人才。

6。 资源集聚评价。联盟是否有银行、基金等金融中介机构参

与并发挥实质作用,是否有效整合技术、金融、土地、关联企业

等创新要素,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是否全面参与。

7.成 果转化评价。联盟是否围绕技术创新目标建设省级科技

成果转化中试基地,在评价周期内是否推进重大科技成果落地转

化并产业化,是否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。

8。研发投入评价。
“
盟主

”
企业是否高度重视科技创新投入 ,

研发投入 占销售收入比重是否超过全省平均水平并得到显著提

升,联盟开展产学研联合攻关的经费投入是否得到充分保障。

9。 产业支撑评价。联盟是否有利于掌握核心技术和 自主知识

产权,有利于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,有利于形成产业技术创

新链,有利于增强产业链供应链本地配套能力,有利于促进区域

支柱产业的发展。

10.综 合实力评价。
“
盟主

”
企业是否具各较强的综合实力、

处于行业骨干地位,大学或科研机构是否在合作的技术领域具有

前沿水平。联盟成员单位开展技术创新合作是否已具各较好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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础,是否拥有相对稳定、素质较高的研发团队和高水平的技术带

头人。

第五条 对典型联盟的评估评价采取要素积分法,符合本办

法第四条所述内容其中一项的,得 1分 ,满分为 10分。

第六条 典型联盟评估评价按以下程序组织实施 :

1.联盟自评。典型联盟须对照本办法第四条所述内容逐项开

展 自评,进行必要的论述说明,并 向推荐部门提交全部成员单位

盖章的自评报告。

2.初 审复核。各市及沈抚示范区科技管理部门会同本地工业

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对典型联盟提交的自评报告真实性、完整性进

行复核,审核通过后报送省科技厅。

3。 综合评价。省科技厅会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相关处室,按

归口领域提出管理评价意见,占 综合评价 30%比 重;组织专家对

联盟开展评审评价,占 综合评价 ⒛%比重。

4。 审议发布。省科技厅召开党组会议审议综合评估评价结

果,确定典型联盟分数,经公示无异议后,省科技厅会同省工业

和信息化厅对外发布。

第七条 省科技厅根据典型联盟评估评价得分,会 同省工业

和信息化厅择优确定一批联盟开展试点示范,并给予
“
盟主

”
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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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联盟试点示范激励资金主要用于开展产学研联合攻

关、平台建设、人才引进以及联盟运行等方向,探索建立产学研

合作的利益机制和责任机制,探索承担国家和省重大技术创新任

务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,由
“
盟主

”
企业牵头编制资金使用方

案,报省科技厅或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立项各案,项 目执行周期不

超过 1年。

第九条 鼓励各地区参照本办法制定本地区的实质性产学研

联盟评估评价具体办法,并结合自身实际给予联盟专项政策和资

金支持。

第十条 本办法由省科技厅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。

辽宁省科技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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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1年 6月 28日 印发


